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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NG TAI CONSUMABLES GROUP LIMITED 

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 
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：00197) 

 

完成收購 BVI控股公司 

全部股本權益之 

須予披露交易 

 
 

茲提述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五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
告」），內容為有關收購 BVI控股公司股份之須予披露交易。除另有所界定外，本公告

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該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，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根據該

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落實完成。於完成時，經重組集團已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

而經重組集團之財務業績將綜合計入本集團賬目。 

 
 

承董事會命 

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林國興 

 
 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林國興先生（主席）、李彩蓮女士、洪
秀容女士、高勤建女士及陳卓宇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麥潤珠女士 、潘
耀祥先生及孔慶文先生。 

 


